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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金融管理专业（本科段）的专业基础课之一。

   本课程介绍涉外经济法中涉外经济法总论、涉外投资法律制度、涉外金融法律制度、涉外税收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海关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制度、涉外民事诉讼制度、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各个教学环节，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生掌握涉外经济法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各种涉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内容，分析各种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期在将来的工作实践中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并不断地完善。

　　在教学中尽可能地理论联系实际，用涉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现实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与现象，充分调动学生观察与思考的积极性，努力培养其以法学的思维模式和角色意识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通过教学，力求使学生掌握涉外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在教学中尽可能地理论联系实际，用涉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现实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与现象，充分调动学生观察与思考的积极性，努力培养其以法学的思维模式和角色意识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通过教学，力求使学生掌握涉外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3、 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作为本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在学习此课程之前需要先学习了解法学专业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知识点，为该课程的学习做好理论学习铺垫。同时此课程也与法学其他专业课程有着密切关系。

Ⅱ、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1章 涉外经济法总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涉外经济法的概念、涉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涉外经济法的渊源 ，理解涉外经济法的价值、涉外经济法的内容体系、涉外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涉外经济法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应用涉外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涉外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一般）

（二）涉外经济法的概念与价值（重点）

    识记：涉外经济法的概念、涉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理解：涉外经济法的价值

（三）涉外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重点）

    应用：涉外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四）涉外经济法的渊源与地位（次重点）

    识记：涉外经济法的渊源 

    理解：涉外经济法的内容体系、涉外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涉外经济法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

第二章 涉外投资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利用外资的概念及意义、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概念、 合营企业法的概念、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概念、外资企业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外国并购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概念、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特征 、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概念、BOT投资方式的概念和特征，理解我国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有关外商投资方向的法律法规、有关外商投资的行业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地位和作用、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基本方式、我国政府的征购和征用权，应用合营企业的设立、合作企业的设立、外资企业的设立、BOT投资的一般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外商投资法概述（重点）

识记：利用外资的概念及意义、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地位和作用

 理解：我国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有关外商投资方向的法律法规

（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次重点）

     识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概念、 合营企业法的概念

     应用：合营企业的设立
（3）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次重点）

     识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概念

     应用：合作企业的设立 

（4） 外商独资企业法（次重点）

     识记：外资企业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应用：外资企业的设立
（5） 其他外商投资形式（重点）

 识记：外国并购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概念、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 、外商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法律特征 、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概念、BOT投资方式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基本方式、我国政府的征购和征用权

  应用：BOT投资的一般程序
第三章 涉外金融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涉外金融法的含义、涉外金融机构的含义和类型、外资金融机构代表机构的含义、境外金融机构的含义、外汇含义、外汇管理含义、外资银行概念及设立要件、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概念、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概念、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含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含义、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含义、外资保险公司概念、外国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概念、境外保险类机构概念， 理解涉外金融法的体系和内容、我国外汇管理的内容、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监管、境内机构对外担保、境内机构对外负债，应用外国证券类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撤销、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监管措施。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涉外金融法概述 （次重点）

识记：涉外金融法的含义

理解：涉外金融法的体系和内容

（2） 涉外金融机构法律制度（次重点）

    识记：涉外金融机构的含义和类型、外资金融机构代表机构的含义、境外金                    

融机构的含义

（3） 外汇管理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外汇含义、外汇管理含义

理解：我国外汇管理的内容

（4） 涉外银行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外资银行概念及设立要件、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概念、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概念

理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监管

（5） 涉外证券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含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含义、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含义

应用：外国证券类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撤销

（6） 涉外保险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外资保险公司概念、外国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概念、境外保险类机构概念

应用：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监管措施

（7） 其他涉外金融法律制度（一般）

    理解：境内机构对外担保、境内机构对外负债

第四章 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涉外税法的概念特征及基本原则、涉外税收管辖权的概念原则及分类、涉外税法构成要素、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概念及构成要素、涉外个人所得税法概念及构成要素、涉外商品税的概念和特征、涉外增值税法概念及构成要素、涉外消费税法概念及构成因素、涉外营业税法概念、涉外财产税概念、涉外财产法的概念、涉外房产税法概念、涉外契税法概念、涉外车船税法概念、涉外车辆购置税法概念、出口退税概念、逃税的概念、避税的概念、涉外税收法律责任的概念，理解涉外个人所得税法的发展历程、涉外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趋势及发展历程、涉外商品税法的沿革、车船税法的制定与改革方向、出口退税的基本形式及完善路径、重复征税的种类及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法、对逃税、避税行为的法律规制，应用涉外税收法律责任的体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涉外税收法律制度概述（重点）

识记：涉外税法的概念特征及基本原则、涉外税收管辖权的概念原则及分类、涉外税

法构成要素

（2） 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次重点）

    识记：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概念及构成要素
（3） 涉外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涉外个人所得税法概念及构成要素

理解：涉外个人所得税法的发展历程、涉外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趋势

（4） 涉外商品税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涉外商品税的概念和特征、涉外增值税法概念及构成要素、涉外消费税法概念及构成因素、涉外营业税法概念

理解：涉外商品税法的沿革
（五）涉外财产税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涉外财产税概念、涉外财产法的概念、涉外房产税法概念、涉外契税法概念、涉外车船税法概念、涉外车辆购置税法概念

理解：车船税法的制定与改革方向
（6） 出口退税法律制度（次重点）

识记：出口退税概念

理解：出口退税的基本形式及完善路径
（七）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逃税、避税（重点）

    识记：逃税的概念、避税的概念

    理解：重复征税的种类及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法、对逃税、避税行为的法律规制

（8） 涉外税收法律责任制度（次重点）

识记：涉外税收法律责任的概念

    应用：涉外税收法律责任的体系

第五章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对外贸易概念及分类、对外贸易法概念、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概念、对外劳务合作概念、对外贸易代理概念及种类、进口配额概念、原产地管理概念、认证的概念、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特征与种类，理解对外贸易法的适用范围、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的程序和资格、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区别、对外贸易秩序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外贸易促进法律制度的内容，应用对外贸易法的基本原则、货物与进出口管理制度。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对外贸易法概述（重点）

识记：对外贸易概念及分类、对外贸易法概念

    理解：对外贸易法的适用范围

    应用：对外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二）对外贸易的主体（次重点）

识记：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概念、对外劳务合作概念、对外贸易代理概念及种类

理解：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的程序和资格

（三）货物贸易与技术贸易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的概念、进出口配额概念、原产地管理概念

理解：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区别

应用：货物与进出口管理制度

（四）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次重点）

识记：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特征与种类

（五）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一般）

（六）对外贸易秩序和对外贸易促进（一般）

理解：对外贸易秩序法律制度的内容

（七）对外贸易法律责任（一般）

第六章 对外贸易救济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对外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概念、倾销的概念及法律特征、反倾销的概念、补贴的概念及分类、保障措施的概念，理解倾销的法律认定、反补贴与反倾销的联系和区别、反补贴措施的适用条件、反补贴的实现途径、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及程序、WTO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应用反倾销的救济措施、反补贴措施的程序规定、我国的保障措施。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对外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概述（一般）

    识记：对外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概念
（2） 反倾销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倾销的概念及法律特征、反倾销的概念

理解：倾销的法律认定

应用：反倾销的救济措施

（3） 反补贴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补贴的概念及分类

理解：反补贴与反倾销的联系和区别、反补贴措施的适用条件、反补贴的实现途径

    应用：反补贴措施的程序规定

（4） 保障措施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保障措施的概念

理解：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及程序

    应用：我国的保障措施

（五）其他救济措施（一般）

理解： WTO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

第七章 海关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海关概念、海关法的概念、关税的概念及分类、关税的特点及作用、出入境检疫检验制度的概念，理解海关主要职责、进出境运输工具监管法律制度、进出境货物监管法律制度、进出境物品监管法律制度、关税征收制度、违反海关法的法律责任形式、出入境检验检疫制度的内容，应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律制度。

2、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海关法律制度概述（重点）

识记：海关概念、海关法的概念

理解：海关主要职责

（2） 海关监管法律制度（一般）

   理解：进出境运输工具监管法律制度、进出境货物监管法律制度、进出境物品监管法律制度

（3） 关税法律制度（重点）

识记：关税的概念及分类、关税的特点及作用

理解：关税征收制度

应用：关税减免法律制度、关税补退法律制度

（4） 违反海关法的法律责任（重点）

    识记：违反海关法的法律责任概念、违反海关法的法律责任主体

    理解：违反海关法的法律责任形式

（5） 出入境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法律制度（一般）

识记：出入境检疫检验制度的概念、国境卫生检疫法律制度

应用：进出口商品检疫制度、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律制度、国境卫生检疫法律制度

第八章 涉外民事诉讼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涉外民事诉讼概念、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外国人诉讼地位的规定、司法协助的概念及途径，理解涉外民事诉讼的级别管辖、涉外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包含一般地域管辖与特殊地域管辖）、涉外民事案件的专属管辖、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的特点、涉外诉讼代理制度的分类、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涉外诉讼代理制度的规定、我国司法协助制度的原则、对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导致的法律后果，应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争议中的作用、我国司法文书域外送达的方式及外国司法文书向我国送达的方式、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及程序。

2、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涉外民事诉讼制度概述（一般）

识记：涉外民事诉讼概念

（二）我国的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重点）

理解：涉外民事诉讼的级别管辖、涉外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包含一般地域管辖与特殊地域管辖）、涉外民事案件的专属管辖、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的特点

应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争议中的作用

（三）外国人在我国的诉讼地位（重点）

识记：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外国人诉讼地位的规定

理解：涉外诉讼代理制度的分类、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涉外诉讼代理制度的规定

（四）我国的涉外民事诉讼司法协助制度（重点）

    识记：司法协助的概念及途径

理解：我国司法协助制度的原则

应用：我国司法文书域外送达的方式及外国司法文书向我国送达的方式

（五）我国的涉外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次重点）

理解：对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导致的法律后果

应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及程序

第九章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识记仲裁的概念及特点、对“国际”及“商事”仲裁概念的界定、国际商事仲裁的分类、仲裁协议的概念与作用、仲裁条款独立的含义、仲裁协议的概念及主要内容、国内仲裁的概念、涉外仲裁的概念、外国仲裁的概念，理解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确定方式、仲裁程序法和仲裁规则的区别和联系、选择国际商事仲裁准据法的方法，应用仲裁条款独立性、《纽约公约》、国内仲裁裁决、涉外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国际商事仲裁概述（次重点）

    识记：仲裁的概念及特点、对“国际”及“商事”中材概念的界定、国际商事仲裁的

分类、国内仲裁的概念、涉外仲裁的概念、外国仲裁的概念

（2） 仲裁协议（重点）

识记：仲裁协议的概念与作用、仲裁条款独立的含义、仲裁协议的概念及主要内容

应用：仲裁条款独立性

（三）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以及我国的相关规定（次重点）

    识记：仲裁程序法概念、仲裁实体法概念

 理解：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确定方式、仲裁程序法和仲裁规则的区别和联系、选择国际商事仲裁准据法的方法

（4）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重点）

    应用：《纽约公约》内容、国内仲裁裁决、涉外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Ⅲ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教材

《涉外经济法》，吴宏伟著，法律出版社，2013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2学分，建议总课时36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涉外经济法总论
	4

	第二章
	涉外投资法律制度
	4

	第三章
	涉外金融法律制度
	4

	第四章
	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4

	第五章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4

	第六章
	对外贸易救济法律制度
	4

	第七章
	海关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制度
	4

	第八章
	涉外民事诉讼制度
	4

	第九章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
	4

	合     计
	36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包括能力层次比例、难易度比例、内容程度比例、题型、考试方法和考试时间等)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为  30   %、"理解"为  30   ％、"应用"为  40   ％。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较易、较难、难比例为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65%，次重点占25%，一般占10%。

5、试题类型一般分为：  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改错、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案例分析。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合格。

六、题型示例（样题）

1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

1991年以后，一般的涉外民事诉讼案件均有（）审理。

A.中级人民法院  B.基层人民法院   C. 高级人民法院    D.最高人民法院

2多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第26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哪些人可以成为涉外诉讼的代理人（        ）。

A.无国籍人  B.外国人   C. 外国企业    D.外国组织

3判断改错题（每小题2分）

涉外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4名词解释（每小题3分）

仲裁的概念

5简答题（每小题6分）

涉外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6案例分析（每小题15分）

深圳某公司与韩国某株式会社之间签订了购销甲苯的合同，合同中包含了有关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条款。1996年6月，该韩国株式会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在仲裁审理过程中，深圳公司提出了A仲裁员回避的申请。理由是A仲裁员与韩国株式会社的仲裁代理人曾是师生关系。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后认为，A仲裁员只是在该仲裁代理人大学本科期间给其上过课，无证据表明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利害关系，深圳公司对A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怀疑的理由不充分，故仲裁委员会作出了A仲裁员不予回避的决定。1997年8月，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决。1997年11月，深圳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请问：

(1)仲裁员在何种条件下要回避？

(2)当事人应当在何时提出仲裁员回避的申请

(3)仲裁委员会作出的A仲裁员不予回避的决定是否正确?

(4)可以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条件有哪些?

7论述题（每小题15分）

试述外商投资企业三种法定类型的组织形式及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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